金融办行政经费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和完善我办行政经费财务管理，确保国家财产安全和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照国家、市委、市府及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制定本制度。
   一、审批权限
   本办的一切行政费用开支，实行主任总负责，分管财务副主任、综合处处长协助的原则，按费用开支项目和开支数额分级审批。实际费用发生时，必须先由财务人员审核，再按以下审批权限报领导审批。审批权限为：壹千元以下的日常小额费用由综合处处长审批；壹千元以上伍千元以下由分管财务副主任审批；伍千元以上贰万元以下由主任审批，贰万元以上由我办主任办公会议决定。全办人员工资、福利费的发放由综合处制表，报办主管领导审批后，送财务人员办理。
二、办公用品的开支
因公添置办公文具用品，由综合处统一购买或印制，各处不得自行购置。我办指定专人管理，各处室指定专人办理登记领用手续。
三、差旅费
（一）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借款应填写“差旅费借款单”，并按如下规定办理借款事宜：
1、主任出差，报副主任签署意见，副主任出差，报主任签署意见。
2、正、副处长出差，持主管领导签署意见的会议或公务通知单填制借款单，交主任审批后可借款报销。
3、科级以下（含科级）工作人员出差，持本处室领导和我办主管领导签署的会议或公务通知填制借款单，交我办主管财务领导审批，因特殊情况须乘坐飞机者，事前在借款单上应注明“乘坐飞机”字样和理由，呈办主管领导批准方可乘坐，否则财务部门不予报销。
（二）出差任务结束后五天内，应按规定填写好差旅费报销单，交财务部门审核，并经有关领导审批后办理报销结帐手续。否则，预借差旅费款由财务部门在工资中扣除。
（三）差旅费的开支标准，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的规定〉的通知》（深财行[1996]23号）执行。
四、设备购置费
单价在2000元以上、耐用时间超过一年的财物均属固定资产，如建筑物、设备、电脑微机、终端机、家具、办公用具等。凡购置固定资产的部门或个人，须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填制《固定资产购置申请表》交综合处，按经费的审批权限，报请有关领导审批后，统一购置。使用部门和个人不得自行购置或印刷。属于专控商品的，在办妥专控商品购买手续后方可购置。经批准购买的物品，需两人以上采购，如购买专业设备及配件可派专业技术人员一同采购。采购回来的物品必须由办公室仓管人员进行严格清点、验收，登记入册并按规定的程序审批报帐，如手续不全，财务部门有权拒绝报销或付款。
五、公务费
各处需订阅的报刊、杂志，经综合处作计划报我办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由综合处统一订阅。凡与业务无关的资料和书籍不得订阅。需印刷的业务表格、资料、文件先报送综合处审核，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印刷。印刷品交货验收，质量、数量均合格后才可付款报销。
六、福利费的开支
（一）本办工作人员患病或住院时，综合处可安排探访。购买慰问物品的探访，原则上安排一次，其中家庭探访的可给予300元以下的慰问物品，住院探访的可给予400元以下的慰问物品。
（二）因生活困难需要补助的本办工作人员，先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综合处审核后，报本办领导审批。
（三）因公负伤住院，治疗费及住院疗养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经报综合处审批后，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及深圳市财政局的有关规定，审批报销。
（四）独生子女入托或上幼儿园的，每学期凭收据审批后报销200元（仅限于子女户口在深圳市并办理了独生子女证明的干部职工）。
七、会议费
会议费的开支必须严格按照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开支管理规定〉的通知》（深办发[1998]1号）文件执行。必须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从严掌握，做到务实节俭，对各种会议实行会前预算，并报我办主管领导审核后报主任审批。预算内容包括：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数量、各项明细费用预算等。会后，由财务部门审核，会议费用严格按预算开支。
八、公务接待费
严格按照市委办公厅、市府办公厅《关于中央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市公务活动的接待办法》（深办发[1995]5号）和《关于中央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市公务活动的接待办法的补充规定》（深办发[1995]37号）的文件执行。即：
（一）对来本办参观、指导、学习的客人，要坚持“热情、节约”的原则，做到礼貌、热情、得体、注重实效，不搞互相攀比，食宿安排严格按市政府规定的接待标准执行，禁止用公款馈赠礼品；不准用公款到营业性的娱乐场所进行娱乐活动。
（二）对所有公务接待实行事前审批制度。不论市内、市外客人，均要事前订出接待计划或填写《接待安排表》，事后方可办理审批报帐。
    （三）对来我办公务活动的客人，应从工作需要出发，安排相应的领导陪同。一批客人一般只陪餐一次，特殊情况可另安排送餐一次，并应控制陪餐人数。陪餐标准为：部、省级客人每人每餐125元，市级以下的客人每人每餐为100-80元。不上洋酒及高档白酒。住宿费自理，食宿统一由综合处负责安排。
九、机动车辆修理及燃料费
   车辆尽量在市政府指定车辆修理厂、加油站修理或加油。车辆修理须经各处处长审核、综合处处长复核，按财务审批权限审批。壹千元以下的日常小额费用由综合处处长审批，壹千元以上伍千元以下由分管财务副主任审批；伍千元以上贰万元以下由主任审批，贰万元以上由我办主任办公会议决定。各处汽车所用的油料，由综合处统一办理购买、领用登记和结帐手续，油料标准按我办汽车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超额部分由自己支付；凡经批准的私事用车，其燃料费按实际耗油量和购进汽油价格由当事人支付。机动车辆发生事故或被盗，当事人依事故性质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经济赔偿。
驾驶员在执行任务中发生交通事故，如负主要责任应赔偿保险公司免赔部分的20%；发生交通事故未经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而造成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或自行决定进厂修理的费用，当事人负担40%；经批准因私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免赔部分或未经赔偿的修理费用），用车人和驾驶员各负担20%（负次要责任驾驶员免于赔偿）；未经批准擅自出车而造成交通事故，驾驶员负担赔偿保险公司免陪部分的60%或直接经济损失的30%。
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停车场停车，造成车辆丢失的，保险公司免赔部分的经济损失，由驾驶员负责赔偿车辆折旧后费用的15%-20%，
   十、汽车司机行车补贴
汽车司机的行车补贴参照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事业单位专职汽车司机出车补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深财行字[1995]第41号）的精神，结合本办实际工作，规定如下：
（一）司机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出车不享受补助。
（二）接送员工上下班的交通车司机，每天补助15元，兼职司机不享受车补。
（三）司机在特区内（指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出车，如不能在正常时间内返回单位（或住所），每天发给误餐补助费10元；出车到宝安、龙岗两区的，每天补助15元。无论是到特区内，还是宝安、龙岗两区，如对方单位已安排用膳的，不再发给误餐补助费。
（四）市外出车：出车到珠海、汕头、厦门及海南四个经济特区的，每天补助20元；出车到其他地区的，每天补助15元。凡每天行车超过200公里的，从201公里算起，每10公里增发2元。
（五）加班补助：凡因工作需要，公休及节假日出车或晚间出车超过11时30分，且当天加班时间超过6小时以上的，尽可能安排其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每天发给加班补助费50元；当天加班时间在3-6小时的，发加班补助费25元。
（六）实行司机出车补助后，单位不得再以其他任何形式给司机发放相同补贴。
（七）非专职司机不享受出车补助，其有关补助按工作人员出差补助办法实行。
十一、固定资产登记
各处使用的2000元以上、耐用时间超过一年的物品，均列入本办的固定资产，由综合处指定专人对购置的物品登记造册，办理领用登记手续，并由财务部门协助对固定资产定期进行盘点、清查、对卡对帐。若有遗失或损坏，要查清责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赔偿。
十二、交通费补助
上下班不乘坐本办交通车的，且住宅宿舍与单位距离在2公里以上的，每月可给予公共汽车月票价值100%的补助。
十三、误餐费
本办工作人员因外出不能回家就餐的，其误餐费按市财政局深财[1996]23号文规定执行，即：
（一）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不分途中和住勤，每人每天补助标准为：一般地区40元，特殊地区50元（按在特殊地区的实际住宿天数计发伙食补助费，在途期间按一般地区标准计发伙食补助费）。
（二）工作人员在深圳市内（含各区）联系工作，对方单位没有接待用餐，又不能赶回本单位或家里就餐的，可领取误餐费：特区内每餐补助15元，特区外每餐补助10元（只限午、晚餐）。如对方单位已提供工作餐的，则不能再领取误餐费。
（三）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经单位领导批准加班至夜晚11:00时以后的发给夜餐费，每晚20元（单位已提供工作夜餐的除外）；因工作需要，实行轮班制的，按此标准的80%执行。
十四、在职人员学历的学费报销
关于在职人员学历的学费报销事项，严格按照我办《人事管理制度》中有关规定执行。
十五、房租费　　
已实行房改的人员，其房补按市房改方案执行；没有实行房改的，暂住本办单身宿舍或周转房的人员，按市房改办文件规定的准成本房房租收取租金，周转房租金随着市房改政策中标准的变动而调整，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对单位未安排周转房，职工住房确实有困难经办党组会研究同意自行租房者，房租按规定额度报销；对单位已安排周转房：（１）职工不住而另行租房者，其房租不予以报销；（２）职工不住而转租或借给他人居住者，单位则按规定收回其周转房。　
十六、赴港澳及国外考察费用
赴港澳及国外考察人员的费用，按市财政局、市外事办公室《转发财政部、外交部修订〈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深财外字[1995]第27号）执行。
十七、通讯工具配备和费用标准
通讯工具配备和费用标准严格按照中共市委办公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直单位日常通讯工具的配备和管理的规定》（深办发[1997]37号）以及《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直单位日常通讯工具配备和管理的补充规定》（深办[1998]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十八、其他
    （一）采购物品原则上只准用支票，不用现金。凡属较大的费用开支一定要附申请报告、预算或合同,然后按规定的审批手续进行审批。
　　（二）借用现金或支票的，必须首先填写统一的“现金借款单”或“支票领用申请单”，并注明用途和限额，经主管财务办领导审批、财务部门复核后方可办理借用手续。领用支票后要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及时报告财务部门。支票必须在五天内使用，过期应及时退回。支票付款后，必须在一周内持合法单据到财务部门报销。
（三）凡向财务报销的票据，必须是税务部门规定使用的发票，收款收据及白条单一律不予报销。
十九、本规定与上级新文件规定精神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的规定为准。
二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
二十一、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参照执行文件名录及文件
   一、深财行[1996]23号《关于印发<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的规定>的通知》；
    二、深办发[1998]1号《关于印发<深圳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开支管理规定>的通知》；
    三、深办发[1995]5号《关于中央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市公务活动的接待办法》；
    四、深办发[1995]37号《关于中央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我市公务活动接待办法的补充规定》；
    五、深财行字[1995]第41号《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事业单位专职汽车司机出车补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六、深财外字[1995]27号《转发财政部、外交部修订<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
七、深财行[1998]4号《关于清理市直单位日常通讯工具有关问题的通知》；
    八、深办发[1997]37号《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直单位日常通讯工具的配备和管理的规定》；
    九、深办[1998]2号《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直单位日常通讯工具配备和管理的补充规定》；
    十、深工[1995]35号《关于印发<深圳市拨交工会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联合通知》；
    十一、深工[1997]25号《关于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拨交工会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